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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. 就立法會議員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額的按年調整機

制諮詢議員的結果  
(立法會 CRM 573/17-18 號文件 ) 
 

 主席表示，在 2017 年 12 月 20 日的會議上，小組委
員會同意就有關以加權指數取代丙類消費物價指數作為每

年調整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額水平的基準的建議，諮詢全

體議員。其後，小組委員會為此向全體議員發出問卷。  
 
2. 應主席所請，秘書向委員簡介諮詢議員的結果，詳情

載於秘書處擬備的文件 (立法會 CRM 573/17-18 號文件 )。簡
括而言，共有 67 名議員就問卷作出回應，全體議員大多數
同意有關以加權指數作為每年調整議員辦事處營運開支償

還款額的基礎的所有建議，包括擬議加權指數的組成部分、

該等組成部分各佔的比重，以及各個組成部分的調整指標。 
 
3. 秘書進一步向小組委員會簡介部分議員就加權指數

3 個主要組成部分擬採用的調整指標所提出的意見。她表
示，雖然大部分議員同意以中層及低層薪金級別公務員的薪

酬調整幅度、差餉物業估價署 ("差估署 ")編訂的丙級寫字樓
租金指數以及丙類消費物價指數，分別作為調整 3 個主要組
成部分 (即職員開支、辦公地方開支及其他工作開支 )的基礎
的建議，部分議員亦提出了其他意見/建議，包括：  
 

(a) 應以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或中層及低層薪金級別公
務員的薪酬調整幅度 (以較高者為準 )，作為 "職員
開支 "組成部分的調整指標，以確保調整幅度不會
低於當時的通脹率；  

 
(b) 應採用另一指標調整辦公地方開支，因為丙級寫

字樓租金指數涵蓋市場上質素最差、租金最便宜

的私人寫字樓，不足以反映議員的租金開支水平； 
 
(c) 不適宜採用丙類消費物價指數作為 "其他工作開

支 "組成部分的調整因素，因為一般而言，議員的
其他工作開支是購買文儀用品的開支，而丙類消

費物價指數則以高收入住戶的開支模式作為釐定

基礎；及  
 
(d) 應以甲類消費物價指數取代丙類消費物價指數作

為調整 "其他工作開支 "組成部分的基礎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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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主席請委員就部分議員在諮詢期間提出的上述意見 /

建議表達意見。他表示，視乎討論結果，小組委員會將安排

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，以便討論有關建議。他提醒委員，小

組委員會就立法會議員酬金及工作開支償還款額提出的建

議會交由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會議成員、立法會議員及政治

委任制度官員薪津獨立委員會考慮，以供在來屆立法會實

施。  
 
5. 盧偉國議員表示，過往議員在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

額的 3 個組成部分的開支比例均相當穩定，此情況可為制訂
擬議加權指數提供合理的基礎。他重申支持採用擬議加權指

數，該指數可提供較合理的機制，因應議員的實際開支模式

按年調整他們的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額。  
 
6. 關於 "職員開支 "組成部分的調整指標，盧偉國議員認
為適宜以公務員薪酬調整幅度作為調整指標，因為該機制一

直行之有效，而且大致反映市場的薪酬趨勢。他強調，採用

公務員薪酬調整幅度作為調整指標的建議，並非意味議員職

員的薪酬水平會與公務員的薪級表掛鈎。考慮到議員辦事處

一般設於公共屋邨以及實而不華的私人寫字樓，他亦同意以

差估署編訂的丙級寫字樓租金指數作為 "辦公地方開支 "組
成部分的調整指標此項建議。至於 "其他工作開支 "組成部分
的調整指標，他認為適宜採用一個最緊貼議員辦事處所購買

的物料及服務的價格變動的消費物價指數。  
 
7. 胡志偉議員亦表示支持採用加權指數，有關指數可更

準確地反映議員的實際開支模式。關於 "其他工作開支 "組成
部分的調整指標，胡議員認為，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反映消費

物價轉變對整體住戶的影響，相比反映奢侈品通脹率的丙類

消費物價指數，是更為合適的調整指標。胡議員提及上文

第 3(a)段所載的建議時進一步表示，如釐定公務員薪酬調整
幅度時已顧及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，在調整 "議員職員
薪酬 "組成部分時，便沒有必要把這兩個指標加以比較。  
 
8. 盧偉國議員同樣認為，鑒於議員的其他工作開支涵蓋

不同價格範圍的商品和服務，故此適宜採用綜合消費物價指

數調整 "其他工作開支 "組成部分。 

 
9. 葉建源議員同意無須把綜合消費物價指數與中層及

低層薪金級別公務員的薪酬調整幅度互作比較。依他之見，

中層及低層薪金級別公務員的薪酬調整幅度是用以調整 "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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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開支 "組成部分的合理指標。為確保議員職員可獲合理薪
酬，他建議在計算 2020 年下一屆立法會開始時辦事處營運
開支償還款額的職員開支部分的水平時，應以 2016 年 (即本
屆立法會開始時 )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額的相關水平作為
基礎，並按本屆立法會各個年度的中層及低層薪金級別公務

員的相關薪酬調整幅度作出調整。  
 
10. 對於問卷的部分回應者一方面同意以加權指數作為

按年調整的基礎的建議，但一方面卻不同意計算加權指數所

採用的調整指標的建議，廖長江議員要求秘書處就當中表面

上出現的矛盾作出澄清。  
 
11. 秘書澄清， 63 名議員 (94%回應者 )同意的整體建議
是，應以加權指數取代丙類消費物價指數作為每年調整議員

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額的基礎。雖然部分回應者同意採用

加權指數，但他們並不同意用以計算加權指數的擬議調整指

標。秘書長進一步闡釋用以計算加權指數的公式。他補充，

雖然議員普遍支持以加權指數作為調整的基礎，並同意有關

指數的組成部分，但部分議員對該等組成部分分別採用的調

整指標提出了不同的意見。  
 
12. 何啟明議員認為，現時以丙類消費物價指數為基礎的

調整機制不足以為議員職員提供合理的薪酬調整幅度。他表

示，職員開支佔議員工作開支的主要部分，他同意以中層及

低層薪金級別公務員的薪酬調整幅度作為 "職員開支 "組成
部分的調整指標此項建議。  
 
13. 葉建源議員表示，雖然議員職員的薪酬並非與公務員

的薪級表掛鈎，但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可提供清晰、合理和

廣為接受的基礎，用以調整 "議員職員開支 "此組成部分。   
葉議員進一步指出，當局採用類似的機制調整向直接資助學

校提供的政府資助。該等資助會因應公務員薪酬調整幅度等

因素引致資助學校學額的單位成本改變而予以調整。  
 
14. 譚文豪議員提及立法會 CRM 573/17-18號文件第 9段
所載，在過往 6 個財政年度中層及低層薪金級別公務員的實
際薪酬調整幅度及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的按年變動。他察悉，

按照丙類消費物價指數而對議員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額

作出的按年調整，在大部分年度均落後於中層及低層薪金級

別公務員的薪酬調整幅度。文件附錄 IV 所載由差估署公布
在 2012-2013 至 2015-2016 年度立法會會期的租金指數亦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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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，根據現行調整機制，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額的按年調

整幅度無法追上市場上辦公室租金的變動。他支持有關建

議，認為應以加權指數取代丙類消費物價指數作為每年調整

議員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額的基礎。  
 
15. 廖長江議員強調，在過往年度，財務委員會及其轄下

兩個小組委員會舉行會議的次數大增，此情況足以顯示議員

職員的工作量與日俱增，有見及此，小組委員會有需要為議

員職員爭取公平而合理的薪酬及薪金調整。他認為合理的做

法是以中層及低層薪金級別公務員的薪酬調整幅度，調整辦

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額中有關 "職員開支 "的金額。  
 
16. 主席在總結討論時就是否把以下建議提交政府當局

考慮一事，徵詢委員的意見：  
 

(a) 由下一屆立法會開始，應以加權指數取代丙類消
費物價指數作為每年調整議員辦事處營運開支償

還款額的基礎；  
 

(b) 擬議加權指數應包括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額的
3 個主要組成部分，每個組成部分按以下的相關
調整指標予以調整：  
 
(i) 薪酬開支 (在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額中所

佔的比重為 70%)：應參照中層及低層薪金級
別公務員的薪酬調整幅度予以調整；  

   
(ii) 辦公地方開支 (在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額

中所佔的比重為 10%)：應參照差估署編訂的
丙級寫字樓租金指數予以調整；及  

 
(iii) 其他工作開支 (在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額

中所佔的比重為 20%)：應參照綜合消費物價
指數予以調整。  

 
委員表示同意。  
 
17. 主席表示會安排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，就有關建議進

行討論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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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. 其他事項  
 
18.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下午 12 時 03 分結束。  

 
 
 
 

立法會秘書處  
申訴及資源管理部  
2018 年 9 月  
 


